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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产品基本特征
	（一）保险责任
	【身故保险金】
	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0日内因疾病身故，本公司按照该被保险人所交的保险费（不计利息）给付身故保
	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身故或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0日后因疾病身故，本公司按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


	（二）责任免除
	（三）投保范围
	凡特定团体成员均可作为被保险人，由对其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向本公司投保本保险。投保应符合国务院保险监
	前款被保险人的子女、配偶或父母，经本公司审核同意，可作为附属被保险人参加本保险。
	本合同中所指的被保险人均含附属被保险人。
	（四）保险期间
	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1年；除另有约定外，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起至约定终止日24时止，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本
	（五）交费方式
	投保人应于投保时一次性支付全部保险费。
	（六）保单利益

	二、退保

